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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将政办规〔2025〕4 号

将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将乐县支持刚性和改善性购房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单位：

《将乐县支持刚性和改善性购房的实施意见》已经县政府同

意，现印发给你们，请抓好贯彻落实。

将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3 月 6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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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乐县支持刚性和改善性购房的实施意见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

并举的住房制度的决策部署，遵循政府主导、市场参与、公开透

明和诚实信用原则，支持刚性和改善性购房政策，通过“共有产

权”住房模式，推进处置存量商品房工作，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根据《三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推进“共有

产权”住房模式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明建〔2025〕4 号）要

求，结合我县实际，提出本意见。

一、“共有产权”住房

“共有产权”住房，由政府和个人按比例出资，共同拥有房

屋产权，个人可以回购政府的产权份额（按申请购买时的价格）。

共有产权住房是住房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中低收入

群体居住和产权双重诉求的实现。

二、支持对象

2025 年年内有意在我县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家庭或个人（每

个家庭或个人仅限购买一套“共有产权”住房）。

三、房源范围

本县范围内房地产开发企业自愿参与的存量新建商品住房

现房，或已批预售、风险可控的期房。

四、购房政策

（一）县城建和交通局牵头负责协调房地产开发企业，确定

具体楼盘促销价格和其他优惠措施（含一房一价）。

（二）县政府统筹出资 1 亿元（以房票形式），用于支持购

买“共有产权”房对象支付首付款（按政策规定的最低首付比例，

每套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购房不贷款的按购房款总价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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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执行（每套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

（三）政策支持对象可在上述房源内选择购买意向新建商品

住房。

（四）“共有产权”住房政策与我县执行期限内的其他购房

补贴政策叠加享受。

五、实施办法

将乐县政府授权将乐县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城发集团”），作为实施主体，负责政策具体实施工作。

（一）资格确认

购房人资格由相关房地产开发企业先行确认。

（二）办理购房

1.获得“共有产权”购房资格的购房人，可在上述房源范围

内选择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并与房地产开发企业签订购房合同，

同时与实施主体（城发集团）签订《购买“共有产权”房补充协

议》，明确各方权利义务。

2.实施主体根据购房合同和按揭贷款方式，向房地产开发企

业开具相应金额的“共有产权”房票。

（三）使用约定

1.购房人所购“共有产权”房可随时回购、上市交易，原则

上应在购房之日起 10 年内予以回购，特殊情况可申请延期，但延

期回购最长不得超过 10 年，回购或上市交易，应在结清实施主体

支付的“共有产权”房票资金后（不计利息）办理产权过户、变

更等相关手续。

2.购房人按照 100%房屋产权享受业主权利，并承担 100%业

主责任义务，全额承担购房所产生的各项税费（包括但不限于契税、

不动产登记费、住宅专项维修基金、物业费、水电气开户费等）。

3.房票的兑付。房企持有的房票允许记名转让流通（包括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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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限于持票人相互转让）不计利息，可用于与实施主体（城发集

团）通过市场招拍挂获取的土地项目进行合作开发建设。各房票

持有人及实施主体（城发集团）在未来的 20 年内参加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拍卖，竞拍成交后按拍卖公告的要求足额缴纳土地出让

金入库。县财政部门将入库土地出让资金由将乐县国有资产营运

中心划转至城发集团，城发集团根据县政府授权对参加土地竞拍

的房票持有人进行不计息兑现。未兑付房票满 20 年，各房票持有

人可向实施主体（城发集团）按房票面值等额不计息申请兑付。

六、分工要求

县城建和交通局要牵头负责协调动员房地产开发企业积极

参与“共有产权”购房和优惠促销活动，明确“一房一价”，并

研究制订政策实施细则，及时评估政策效应；县自然资源（不动

产登记）部门要做好购房人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及不动产登记有

关工作；县财政（国资）部门要统筹盘活国企存量土地资源和优

质资产，发挥资源资产的最大效益；公积金管理部门和各银行金

融机构要切实加强与实施主体、各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协作，优化

服务，提高效率，办理好购房贷款相关工作；县直其他有关部门

要形成工作合力，共同推动“共有产权”购房支持政策落地见效。

七、其他事项

本政策自印发之日起执行，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实施

主体统筹安排的房票资金额度使用完毕，政策即行终止。

本政策由县城建和交通局负责解释，如有内容涉及县自然资

源局、财政局、城发集团的，由县城建和交通局商有关部门意见

后，统一作出解释。

抄送：县委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

将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3 月 6 日印发


